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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政发〔2020〕18号
　
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下放一批

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住房城乡建设局：

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简化行政审批流程，提高服务便利化水平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经2020年9月30日州第十五届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下放10项州级行政职权由各县市实施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做好承接落实和本级权责清单调整工作。
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要做好行政职权事项的下放工作，加强业务指导，及时调整本级权责清单并在部门门户网站公布；要加快有关制度建设，密切跟踪下放事项的实施情况，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；要加强对下放事项的实时监管，确保权力规范有序运行。
附件：州级下放各县市行政职权事项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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